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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软学院校〔2024〕154 号 

关于修订《广东东软学院本科生科研实践作品替
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实施办法》 

的通知 
学校各部门：  

为落实《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

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》高教函〔2018〕8号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切实提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进一步激发

我院学生创新创业热情，展示创新创业教育成果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现将《广东东软学院本科生科研实践作品替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实施办法》予以修订并正式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广东东软学院本科生科研实践作品替代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实施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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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东软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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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广东东软学院本科生科研实践作品替代 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实施办法 

1 目的 

为落实《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

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》高教函〔2018〕8号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切实提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进一步激发

我校学生创新创业热情，展示创新创业教育成果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特修订本办法。 

2 适用范围 

学校全日制四年级本科学生和二年级专升本学生。 

3 内容 

根据我校实际情况，用于替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科研实践

作品，主要是指学生在校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、专利发明和

艺术作品等科研实践作品。 

3.1 申请条件及材料 

3.1.1申请条件 

（1）学术论文替代 

学生在校期间，在学校认定的刊物上或国际学术会议上以第

一作者正式发表的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（必须以广东东软

学院注明作者单位），原则上发表的论文在 2个版面以上，可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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替代。（注：学校认定的刊物以《广东东软学院论文级别认定办法》

通知文件为准，下同。） 

（2）专利发明替代 

学生在校期间，以第一授权人获得国家专利主管部门授权批

准的、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（必须以广东

东软学院注明作者单位），可申请替代。 

（3）艺术作品替代 

艺术类相关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，在学校认定的刊物上独立

发表的与所学专业相关的美术或设计作品，或以第一作者在文化

部举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入选与所学专业相关的美术作品，

或以第一作者在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美术作品展览中参展与所学

专业相关的作品（均须以广东东软学院注明作者单位），可申请替

代。 

3.1.2申请材料 

（1）学术论文替代 

申请者须提交已正式发表论文的原件及复印件、原创性声明、

版权使用授权声明、论文查重报告（如刊物无查重要求，则查重

要求需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查重要求一致），如有检索证明一并提

供。 

（2）专利发明替代 

申请者须提交申请专利时的有关法律文件、授予专利权的通

知书、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、专利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、原创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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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、版权使用授权声明，并将创作过程等按学院要求形成文字

说明材料。 

（3）艺术作品替代 

申请者须提交作品、入选证明原件和复印件、作品文字说明、

原创性声明、版权使用授权声明等相关材料，并将创作过程等按

学院要求形成文字说明材料。 

3.2 工作要求 

3.2.1本科生申请科研实践作品替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认定

工作由各学院按规定执行，各学院负责对材料的真实性及科研实

践作品成果的难易度、工作量大小进行评估、审核。 

3.2.2学院统一组织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申

请学生的科研实践作品材料进行审核，参与材料审核的小组成员

应不少于 2人。 

3.2.3学院统一组织科研实践作品答辩，答辩组人员由学院教

学指导分委员会成员组成，答辩组人数及答辩要求与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答辩要求一致。 

3.2.4若发现所申请的科研实践作品成果有抄袭、代写、挂名

等作假行为，视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作假。 

3.2.5对于已通过科研实践作品替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审核的

学生，学院仍需为其安排指导教师，负责其后续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的相关存档工作。 

3.3 审批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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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1由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广东东软学院

本科生科研实践作品替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申请表》，并附相关材

料原件和复印件以备审查和存档。 

3.3.2学院审核申请学生的科研实践作品材料，组织科研实践

作品答辩，并将答辩成绩为 60分及以上的学生信息、申请材料报

至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审核认定。 

3.3.3各学院将认定结果及相关佐证材料提交至教务部，教务

部负责组织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最终评审。 

3.3.4教务部对评审通过的学生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长为 5

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教务部负责申请学校发文。 

 3.4成绩登记 

学生通过科研实践作品替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，可获得相

应学分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按答辩成绩登记。 

3.5 材料存档 

学生档案袋中的材料应包括： 

3.5.1科研实践作品正稿 

（1）学术论文：发表的期刊封面、扉页、目录首页、文章所

在目录页、正文及封底的复印件。 

（2）专利发明、艺术作品：形成的文字说明材料。 

3.5.2其他相关资料 

（1）广东东软学院本科生科研实践作品替代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申请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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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原创性声明、版权使用授权声明； 

（3）期刊查重报告； 

（4）答辩记录表、答辩成绩评定表； 

（5）学校正式发文的认定通知。 

4 附则 

本办法自修订之日起执行，原办法随即废止，由教务部负责

解释。 

5 附表 

广东东软学院本科生科研实践作品替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申

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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